注意事项：
1.开具调档函。所有考生请于2017年7月26日前（工作日期间，8:30-11:30；14:00-17:30）到县教育局人事科103办公室开具调档函(开具调档函时，考生需提供保管个人档案的单位全称)。
2.填写表格。请对照《桐庐县教育系统招聘中小学(幼儿园)教师考核表（模板）》（见附件1），填写电子版《桐庐县教育系统招聘中小学(幼儿园)教师考核表》（见附件2）并打印（正反面打印），于开具调档案时交至教育局人事科103办公室。
3.出具政审材料。根据“关于请求协助做好桐庐县2017年招聘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事业人员考察（政审）工作的函”（附件3，如政审单位需要加盖我局公章的纸质函件，考生可至教育局领取），由相应单位协助综合考察，所有考生须在7月31日之前向县教育局组织人事科上交政审表 (应届生与社会生政审表版本不同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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